
主題信息 主基督爲肢體代受苦受死 
《路 23:26-56, 

太 27:27-66, 可

15:16-47》 
 

 

經文:  帶耶穌去的時候，有一個古利奈人西門，從鄉下來；他們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擱在

他身上，叫他背著跟隨耶穌。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女；婦女們爲他號啕痛哭。

耶穌轉身對他們說：「耶路撒冷的女子，不要爲我哭，當爲自己和自己的兒女哭。因爲日子

要到，人必說：『不生育的，和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嬰孩的，有福了！」那時，人要向大

山說：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說：遮蓋我們！「這些事既行在有汁水的樹上，那枯乾的樹將

來怎麽樣呢？」又有兩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來處死。到了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

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了兩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當下耶穌說：「父

啊！赦免他們；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不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裏觀

看。官府也嗤笑他，說：「他救了別人；他若是基督，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

也戲弄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說：「你若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穌以上有

一個牌子（有古卷加：用希利尼、羅馬、希伯來的文字）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那同

釘的兩個犯人有一個譏誚他，說：「你不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那一個就應聲

責備他，說：「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不怕神嗎？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

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不好的事。」就說：「耶穌啊，你得國降臨的時候，求你記

念我！」耶穌對他說：「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樂園裏了。」那時約有午正，遍地

都黑暗了，直到申初，日頭變黑了；殿裏的幔子從當中裂爲兩半。耶穌大聲喊著說：「父啊！

我將我的靈魂交在你手裏。」說了這話，氣就斷了。百夫長看見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神，

說：「這真是個義人！」聚集觀看的衆人見了這所成的事都捶著胸回去了。還有一切與耶穌

熟識的人，和從加利利跟著他來的婦女們，都遠遠的站著看這些事。有一個人名叫約瑟，是

個議士，爲人善良公義；衆人所謀所爲，他幷沒有附從。他本是猶太、亞利馬太城裏素常盼

望神國的人。這人去見彼拉多，求耶穌的身體，就取下來，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石頭鑿成

的墳墓裏；那裏頭從來沒有葬過人。那日是預備日，安息日也快到了。那些從加利利和耶穌

同來的婦女跟在後面，看見了墳墓和他的身體怎樣安放。他們就回去，預備了香料香膏。他

們在安息日，便遵著誡命安息了。 

 

  「十字架」是整個人類歷史的主題，是判斷萬事的根基，也是使人得智慧與能力的秘訣。

因此，我們對十字架的認識，也應達到「萬事都是爲了證明十字架而存在」的地步。從始祖

亞當犯罪時起直到如今，聖經中一切預表耶穌基督那使人得生命，幷繼續不斷地成長，而多

得著上帝的愛來事奉他的一切奧秘也是在此。所以在十字架之外的一切都是死的、是不信

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是已經在審判之下了。甚至連不認識十字架之人的一生，都是爲著

認識十字架之人而存在。雖然，十字架是我們永遠也學習不完的功課，盼望藉著本次主題使

我們有更多的學習與認識！其實，世界上有兩種人：一種是認識十字架的；另一種是不認識

十字架的。聖徒也有兩種：一種是能隨時享受十字架的智慧與能力的；另一種則是不懂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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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享受十字架的智慧與能力。 

 

1. 十字架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 

1） 猶太人是要神迹，希臘人是求智慧，我們却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林前 1:22-23》 

  使徒保羅說：「我曾定了主意，在你們中間不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幷他釘十字

架….我說的話講的道，不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靈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不

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林前 2:2~5》。「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不認識神，神就

樂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理，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了。」《林前 2:21》。正如經

文中，兵丁、官府、祭司長、長老們均一同戲弄耶穌。讓我們來思想自己信仰生活的樣子，

有無下列幾種傾向：一味追求聖潔、人爲熱心、强調善行、僅學習知識而未與神建立關係、

一味追求神秘經歷。其實，十字架是與我們心靈有實際關係，真正認識十字架之人所過的生

活是最單純且有能力的！ 

 

2） 越認識十字架，越有智慧和能力 

  信仰生活，便是多認識十字架的過程。在筆者過去趕鬼的親身經歷裏，每當提及十字架

時，那被鬼附著之人便有著明顯的反應，這是最單純、最有智慧、最容易、最有能力、最輕

省、最有果效的方法。所以我們要思想「逾越節」當夜發生的事所帶出的能力與效果；「耶

利哥城」幷非靠著人的能力而毀滅倒塌的，乃是他們單純相信幷跟隨約櫃繞城禱告才塌陷

的。這些見證對那聰明却不信之人來說是絕對不能明白的事，但對那些自認愚拙却單純相信

之人，却成爲每個時代的主角了！ 

  

 3） 爲何那麽多信徒的生命、能力、生活總是不能改變?  

    

十字架以外的方法，會使人陷入更困難、複雜的境界，例如宗教式的教導，人容易明白，也

能够表現出來的，如强調行善、認真…等，然而這種信息與方法，根本無法讓聖靈動工，也

無法趕逐魔鬼，因爲沒有流血，罪就不能得赦，仍需面對刑罰。雖然有些人信主已幾十年，

却從未經歷過「神迹异能」，因爲他們原本的思想系統，即令其無法思考神迹般的思想、判

斷、言語、生活，若按其思想體系，生命是愈思想愈被問題捆綁，絕對無法得著神的公義、

無法看見神的慈愛，心靈不得釋放、不得自由和能力了！ 

 

 4） 基督的十二使徒，從他們得著「十字架的光」之後，完全變爲另一個生命了 

   在我們尚未經歷十字架之前均是軟弱的光景。但自從明白十字架與基督復活的奧秘之

後，生命便不同了！誠如保羅所說：「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了，現在活的不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 2:20》。保羅能有此領悟，實在是因爲他看見了「十字架的智慧

和能力」，所以才能看見上帝最大的慈愛、享受最大的自由、得著能力與豐富了。因此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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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證說：「我靠著那加給我力量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因著保羅的生命的轉變，整

個世界和人類歷史也因其改變了！ 

 

2.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 

1） 在十字架上，被證明出來了=被釘在十字架的那位耶穌，就是「基督、神的兒子、以色

列的王、萬王的王」 

   「這真是神的兒子了」《太 27:54》；「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裂爲兩半；地也震動，磐

石也崩裂；墳墓也開了，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來的」《太 27:51》。那位「創造主、全能

主、永遠的主宰」，那位「自有永有，他要如何便能如何」的神，這是什麽理由，爲何非如

此安排不可？在拯救人的計劃上，真的沒有其他更好的方法嗎？爲何需要創造主爲被造物代

死？也非用最殘酷的刑罰不可呢？爲何要被人戲弄與嗤笑呢？耶穌基督，如同被宰殺的羔

羊，默默地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贖大工。這裏面必有屬靈上的理由，罪根、咒詛、死亡、撒但

的權勢；必有爲他永遠的子民所安排，新造的生命、愛裏的關係等等；也必有永遠的理由：

有些永遠要記念的…。所以才需付上那麽大的代價！ 

 

2） 十字架怎能成爲「聖徒能享受的智慧和能力」?  

  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是完全的得勝者，留下最大的榜樣，幷成就了最重要的事，因此

我們可以從以下五點來著得「神那無限的智慧和能力」。 

  第一，耶穌基督做到「完全的順從」：「不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

「父阿，我將我的靈魂交在你手裏」《路 23:46》。我們的一切問題，都是從「不順從」而來。

因魔鬼撒但所犯的罪就是不順從神，它最大的詭計，便是叫人不順從神。因這一次的不順從，

結果却導致整個宇宙充滿了不順從的下場。然而，耶穌基督却以完全的順從，以至于死，因

他一人一次「完整的順從」，帶來所有「被揀選的族類（基督的肢體、聖民）」的順從。聖徒

重生之後，魔鬼仍然要引誘聖徒不順從，甚至聖徒有時仍會「不順從而跌倒」，但重生的聖

徒，總是會回到「順從」上。換言之，因著「聖徒的頭」基督的完全順從，「基督的身體」

聖徒，是會得著「不能不順從」的生命了。所以聖徒在日常生活中，只要願意尋找「順從之

道」時，就能領受「從天而來的各樣全備的智慧和能力」，撒但的權勢也會被打破、挪開。

因此，「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和能力」，順從就是「最單純而最有智慧、最容易而最有能力、

最輕省而最有果效」的方法了！ 

  第二，耶穌基督彰顯了「最大的慈愛」，來趕出「一切從魔鬼而來的欺騙和誤解」：耶穌

爲嗤笑與戲弄自己的人群代禱：「父阿，赦免他們，因爲他們所作的，他們不曉得」《路 23:34》；

在那麽痛苦的時刻，仍然施行拯救的工作：「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樂園裏了。」《路

23:43》。人犯罪後，魔鬼繼續欺騙人說：「神是嚴厲的審判者。」那是我們對父神誤解。直

到我們看見耶穌在十架上彰顯出神無限、無條件、絕對、永遠的「Agape」愛，揭開「原來

神就是聖民慈愛的父親」之事實，打破魔鬼撒但一切的欺騙。但聖徒蒙神大愛後，魔鬼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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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欺騙說：「神不會愛你那種軟弱的人。」以色列人出埃及後，在曠野生活中時常受到暗

示：「神要把我們從埃及帶出來後，要在這曠野擊殺我們。」同樣地，今日生活上讓我們最

痛苦的事，就是心裏受暗示：「神討厭我，將要管教我。」但當我們想起十字架所彰顯的那

「永遠、無限、無條件的大愛時，我們就能勝過任何的控告，也能坦然無懼地來到施恩的寶

座前，認罪、洗淨自己，再得「與神和睦」的自由，得「從神而來的祝福」。雖然魔鬼是晝

夜控告蒙愛的神民《啓 12:10》，但「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見證的道」《啓

12:11》；「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爲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了」《羅 5:8》；

「既是這樣，還有什麽說的呢？神若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

呢？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羅 8:31~39》凡是蒙受了神永遠無限的大愛之人，在

其一切所擁有的條件、凡事、每一個脚步裏，都能看見上帝愛的顯現，也能愛萬民、甚至能

愛仇敵，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打破了魔鬼一切的欺騙和控告了。所以聖徒無論遇到

任何光景，只要用「神愛我」的眼光來判斷，便能享受「聖靈所賜無限的感動、智慧、能力」，

那黑暗勢力就馬上挪開，因此，「十字架就是最單純而最有智慧、最容易而最有能力、最輕

省而最有果效」的方法！ 

  第三，耶穌基督的完全代受咒詛，代贖，代死，恢復了「神的公義（不是人的公義）」：

「以利，以利，拉馬撒巴各大尼，就是說，我的神，我的神，爲甚麽離弃我」《太 27:46》。

人的一切問題是從罪而來的，凡有罪的是無法從「罪的律、死的律、咒詛的律」之捆綁中得

釋放；有罪的無法脫離「撒但」的權勢，「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爲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約壹

3:8》；有罪的無法脫離「審判」的權勢，「因這世界的王（魔鬼）受了審判」《約 16:10》；無

法脫離「死亡」的權勢，「因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 2:17》、「罪的工價，乃是死」《羅 6:23》；

無法脫離「咒詛」的命運，必要歸入魔鬼所受的咒詛裏，神對撒但說：「你既作了這事，就

必受咒詛」《創 3:14》。唯有耶穌基督替自己的肢體受咒詛、受刑罰、受死而代贖了！當選民

明白這奧秘而重生時，其罪根永遠挪開了。在天路歷程上，「贖罪祭、贖愆祭（悔改而更新）」

能隨時洗淨軟一切因軟弱而犯的罪，再得著神的喜悅（平安祭）而感恩（素祭）。雖然撒但

仍晝夜控告聖徒，但靠著羔羊的血和所見證的道，隨時都能得勝。因此，「十字架就是最單

純而最有智慧，最容易而最有能力，最輕省而最有果效」的方法！ 

  第四，耶穌基督藉著「完全的死和埋葬」，帶給聖徒「新生命、所屬、關係、命運、基

業」了：「成了！」《約 19:30》他確實地死幷埋葬在墳墓裏了！得著新生命、新身份、新命

運，才能與「老我的命運」隔絕，能享受神所預備一切豐盛的基業、能力、福份。「若有人

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了」《林後 5:17》。魔鬼對人的各樣欺騙

中，只要一挪去「神兒女的身份」，就會使人失去一切。因此，一切詭計和欺騙的焦點都集

中在此。換言之，任憑聖徒做什麽都可（去教會、讀聖經、禱告、事奉等），只要不讓聖徒

明白「重生的確據、一次得救便永遠得救」等最關鍵性的事實（甚至欺騙說，是因信稱義沒

有錯，但你若失去信心，你的得救就會失去）。聖徒恢復了自己「蒙揀選的永遠身份、所屬、

關係、基業」時，能恢復身份、應許、聖靈明確的感動、一切條件裏所隱藏神的美意、喜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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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盼望、贊美、隨時隨地與神同行的活祭生活，也能看見神的賜福、作見證而得著更多

蒙恩的人、傳福音的門路開啓。因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死、埋葬、復活，使他的肢

體恢復了新生命、新身份。若是用孤兒、乞丐的身份，花費一百年的時光來研究、尋找「幸

福生活」也不會有結果，在咒詛的命運下，無論如何努力，結局還是在咒詛裏了。然而，在

任何的情况裏，若用「我是神的兒女」的眼光來判斷一切，能立時看見蒙愛蒙福的證據，美

好的感動、智慧、能力，也隨著而來。因此，「十字架就是最單純而最有智慧、最容易而最

有能力、最輕省而最有果效」的方法！ 

  第五，第三天從死裏永遠復活，永遠得勝，成爲凡蒙恩得救的人「初熟的果子」：「復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了，也必復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不死」《約

11:25》；「死既是因一人而來，死人復活也是因一人而來；在亞當裏衆人都死了；照樣在基

督裏，衆人也都要復活」《林前 15:22》人生在世，不管任何情况均要得著「絕對的平安」。

首先要確信「自己永遠不死」。一切平安喜樂的條件和內容，從在這基礎發展出來的。人雖

然有許多懼怕的事，但一切懼怕的事中以「怕死」爲最，只要能勝過「怕死」，其他便都能

勝過。「兒女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了血肉肢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幷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爲奴僕的人」《來 2:14~15》耶穌基督從死裏復活，帶

給我們永生、新生命、新生活。凡知道自己永遠不死的人，必會尋找「擁有永遠意義的智慧

和能力」，也要用「地上短暫的日子」得取「永遠的冠冕和福樂」。聖徒無論遇到何事，帶著

「永遠的眼光」來解釋，就能馬上得著從天而來永遠的智慧和能力，正如保羅在各樣的逼迫、

苦難裏，能更享受聖靈所賜的能力一樣。唯有願意與主同死同復活之人，才能享受這屬靈福

份！因此，「十字架就是最單純而最有智慧、最容易而最有能力、最輕省而最有果效」的方

法！ 

 

3.天天要得著十字架的光而活 

1） 得著「十字架之光」，就是已經得著聖靈，要活在生命聖靈的律之下，靠著「心靈的新

樣」生活 

  當我們的生命蒙恩重生之時，就得著那永遠的异象與應許，若願意順從神爲中心生活

時，我們所做的一切都是神的作爲，也是事奉神了。所以我們不要按著儀文的舊樣，死死板

板地思想和作事；因爲在心靈裏，有兩個律彼此的爭戰，「肉體的事」和「聖靈的事」；當選

擇聖靈，跟從主之時，就能看見主的喜悅，我們的心靈也能保持「從天而來的恩慈和能力」；

凡是經歷過這奧秘的聖徒，都是越來越喜愛禱告，幷享受其福份！ 

 

2） 隨時與主同死同復活《腓 1:20-21, 2:5-11, 3:7-14, 4:4-7, 11-13》  

  唯有蒙受上帝大愛的人，才能聽見也相信福音，幷願意與基督同死同復活，得著新造的

生命。所以我們要明白「十字架的奧秘」：特別是對于上面所說明的五樣內容，要時常的思

想有關「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內容」與我生命的關係，因此對于所有的人事物之判斷，都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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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十字架，應用十字架的方法了。「照著我所切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

事放膽，無論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了就有益處。」

《腓 1:20~21》 

 

3） 裝備，以「十字架」爲中心，幷認識「聖經、歷史、萬事、我的人生」 

  首先，如何的「多認識神、與神交通、與神同行」。其次，如何以基督十字架爲中心認

識整本聖經、在聖經綜覽：以馬忤斯路上的查經《路 24:26~27》、保羅在安提阿的一年《徒

11:19~30》、以弗所推喇奴學房的兩年《徒 19:8~20》、羅馬的兩年《徒 28:30~31》的門徒訓

練。最後，三年的學習、確認、應用、經歷、分享！我們就越來越能看見聖靈所賜的智慧、

能力跟隨，幷遇見許多「神的子民」，也祝福一個時代再次抓住保羅的告白和見證。「我曾定

了主意，在你們中間不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幷他釘十字架…我說的話、講的道，不

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靈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不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

大能」《林前 2:2~5》 

 

  世界上各樣的知識與情報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保守心靈平安、喜樂與盼望的信息，只

有「十字架」的信息了！在短暫的人生中，但願我們在所剩無幾的日子裏，殷勤奔跑來得取

公義的冠冕。感謝贊美主！「十字架」是我們一生所要得取之主的智慧、主的能力。求主幫

助我們一生去發掘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隱藏的那極大無限的奧秘。整個歷史均是爲了見證

「十字架」而存在，盼望我們都能成爲「當代的保羅」，將個人的生命與基督聯絡得合式，

傳福音的門路不斷地開啓！ 

 

禱告題目：  

1）十字架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我明白這句話的意思嗎？爲何要透過十字架，我的思想

與方法就能得著「單純又有智慧、容易、有能力、輕省又有果效」呢？在我生命裏，是有否

這樣的經歷呢？  

2）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我所認識的「十字架」是能趕出一切魔鬼撒但的蒙蔽、欺騙與

控告嗎？大綱 2 所說的神在十字架上彰顯出來的智慧和能力，與我的生命和生活有何密切的

關係呢？ 

3）天天得著十字架的光而生活：我天天從十字架得著「生命和能力的光」嗎？我的生活是

按著生命聖靈的律進行的嗎？那麽我所傳講的十字架信息是有能力影響人的生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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